
小鹏汽车在宁波高架路段
发生严重交通事故

辅助驾驶
千万别真当自动驾驶
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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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0日
下午，一驾驶
员驾驶疑似开
启辅助驾驶功
能的小鹏汽车
在宁波高架路
段行驶时，与
停在道路前方
的一辆车发生
碰撞，发生人
员伤亡。8月
11 日，该事故
的信息和相关
视频在网上流
传扩散，“小
鹏汽车回应宁
波辅助驾驶事
故”的话题也
登上了微博热
搜。

一时间，
原本就备受关
注的智能汽车
辅助驾驶、自
动驾驶的相关
话题再次引发
热烈讨论，记
者也就此展开
调查采访。

8月11日，网上热传着一组视频：
在一高架桥路段，一辆小车停在最左侧
车道，车旁有一名白衣男子蹲在中央护
栏边，还有一名黑衣男子向车尾后备箱
位置走来，而车尾右后方位置摆放着一
个锥形路障。黑衣男子拿起路障向左
稍微移动了一下，差不多同一时间，后
方一辆小车快速驶来，径直撞了上去，
站在车尾的黑衣男子被撞后抛向空中，
并重重摔落。

对于这起事故，相关媒体报道称，
事情发生在8月10日下午，地点是在
宁波机场路高架，是一车主驾驶小鹏
汽车P7与前方检查车辆故障人员发
生碰撞，发生人员伤亡。事发后，也有
疑似车主的聊天记录被传播到网上，
称其当时开着 LCC（车道居中辅助）
辅助驾驶，不过车主同时称自己当时

“分神”了。
对于此事，小鹏汽车方面回应：经

核实，8月10日下午，宁波一车主驾驶
车辆与前方检查车辆故障人员发生碰
撞，发生人员伤亡。我们为本次事故中

不幸离世的遇难者感到悲痛和惋惜。
目前，交警部门已经立案处理，门店已
第一时间前往现场协助处理。我们将
全力配合相关部门进行事故调查，持续
跟进后续结果，并协助客户处理后续相
关事宜。

11日下午，在新浪微博上，“小鹏汽
车回应宁波辅助驾驶事故”的话题阅读
量超过6000万，登上了热搜榜，该话题
同时拿下了微博宁波同城榜热搜第一。

记者就此事向宁波市交通警察局
求证，交警部门表示，该起事故正在调
查中。

目前，该起事故是否与辅助驾驶有
关，尚无法认定。不过，记者搜索相关
新闻时发现，今年3月，在湖南岳阳，有
小鹏P7车主称在道路上开启自动辅助
驾驶行驶后，突遇一辆侧翻在道路上的
汽车，车子没有任何报警和减速，径直
撞了上去，他发现异常后紧急踩刹车，
但汽车没有反应。对此，小鹏汽车曾回
应，该事故系驾驶人没有保持对车辆前
方环境的观察并及时接管车辆所致。

事故是否与辅助驾驶有关尚无法认定

因为这起事件，原本就备受关注的
智能汽车自动驾驶、辅助驾驶的相关话
题也再度引发讨论。

按业界采用较多的分级方法，自动
驾驶可分为6个等级：无自动化（L0）、
驾驶支援（L1）、部分自动化（L2）、有条
件自动化（L3）、高度自动化（L4）和完全
自动化（L5）。大众普遍认为的自动驾
驶，多指L5级的自动驾驶，即完全自动
驾驶，或称之为无人驾驶。按自动驾驶
的等级划分，辅助驾驶属于L2级以下
的自动驾驶。

据公开信息和业内人士消息，小鹏
汽车的自动驾驶处在L2级到L3级之
间。其辅助驾驶XPILOT包括LCC（车
道居中辅助)、ACC（自适应巡航）和
ALC（自动变道辅助)等功能。

另据小鹏P7用户手册，LCC（车道
居中辅助)，是在车辆已经激活ACC（自
适应巡航）功能后，LCC才可使用。激
活LCC后，系统可以辅助驾驶员控制方
向盘，持续将车辆居中在当前车道内。
启用时，驾驶员需始终保持手握方向
盘，并在必要时接管方向盘。

有小鹏汽车车主表示，在首次使
用辅助驾驶系统时，小鹏汽车的操作
界面有一个强制的考试答题环节，对

ACC+LCC系统的无法识别的使用场
景进行标注。其中，对于低速或静止
的工程车/清扫车；横停的事故车；拥
堵或等红灯的车辆；大石块；三脚架；
凸出的隔离带或者水泥墩等，小鹏汽
车ACC+LCC系统均不能识别，需要
车主立即接管车辆。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LCC主要
通过挡风玻璃上的摄像头对路上车道
线进行检测，辅助控制方向盘，使车辆
保持在两条车道线中间行驶，而ACC
自适应巡航功能主要利用了雷达技术，
通过毫米波雷达，发射毫米波段的电磁
波，利用障碍物反射波的时间差确定障
碍物距离，利用反射波的频率偏移确定
相对速度。“目前‘摄像头+毫米波雷达’
的组合，对于动态物体判断还好，对于
非标准的静态物体几乎无能。视觉在
这个层面的进展几乎停滞，哪怕是动
态，车辆以外的识别率也低于80%，千
万别真当自动驾驶来使用。”他提醒平
时会用到辅助驾驶功能的驾驶人，在实
际使用前，要对该功能进行完全透彻的
了解、对车辆的相关车况进行实时检
查，更重要的是，在使用时时刻保持对
车辆周围环境观察，遇到情况及时作出
应对、随时接管车辆，确保行驶安全。

自动驾驶、辅助驾驶的相关话题再度引发讨论

除了技术问题外，自动驾驶、辅
助驾驶相关的政策法律问题也备受
关注。智能车辆在行车过程中，涉及
辅助驾驶造成事故的，责任该如何认
定呢？

对此，记者采访了浙江素豪律师
事务所吴志明律师和张彦军律师。
两位律师表示，目前国内尚无已颁布
实施的、针对此类智能汽车上路通行
的全国性专项立法，对于涉及辅助驾
驶造成事故的责任认定，现行的道路
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并没有明
确的法律规定，智能汽车发生交通事
故的，实践中仍按照一般的交通事故
定责。

换而言之，对于携带辅助系统、
仍需驾驶者的智能汽车，驾驶者仍是
交通事故的责任推定主体。在交通
部门对事故定责之后，驾驶者如能证
明事故是因辅助系统的质量问题引
发，才可对生产者追究责任。

两位律师都提到了今年8月1日
起施行的《深圳经济特区智能网联汽
车管理条例》，这是国内针对自动驾
驶汽车的首次区域性立法。该条例
规定，有驾驶人的智能网联汽车发生
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智能网联
汽车一方责任的，由驾驶人承担赔偿
责任。智能网联汽车发生交通事故，
因智能网联汽车存在缺陷造成损害
的，车辆驾驶人或者所有人、管理人
依照本条例第五十三条的规定赔偿
后，可以依法向生产者、销售者请求
赔偿。

吴志明律师表示，依据现行的侵
权责任法规，驾驶者向智能汽车生产
者追责时，二者责任分配将根据智能
驾驶系统故障、驾驶者操作不当等过
错大小及原因比例而定，而驾驶者就
此承担举证责任。鉴于普通驾驶者
缺乏专业技术知识，单纯依靠自身力
量很难完成举证，寻求专业技术鉴定
是较为可行的路径。

记者 王思勤

律师：
驾驶者仍是交通事故的
责任推定主体

8月8日，交通运输部发布《自动
驾驶汽车运输安全服务指南（试行）》
（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指南》），提
出要鼓励和规范自动驾驶汽车在运输
服务领域应用，并针对车辆要求、经营
方资质、道路适用、人员要求、安全保
障以及监督管理提出了具体规定。

《指南》中提出，自动驾驶汽车，
是指在其设计运行条件下具备执行
全部动态驾驶任务能力的汽车，包括
有条件自动驾驶汽车、高度自动驾驶
汽车和完全自动驾驶汽车。

《指南》规定，要求运营方有比较
齐全的资质，要求车辆有足额的保
险，要求车辆全程受到监控和记录，
数据被存储和管理，自动驾驶模式下
能够随时被车内的驾驶员或者远程
的驾驶员接管，驾驶员必须具备驾驶
资格。遇到紧急情况或者突发事件
及时得到处理。管理部门还会对运
营活动严格进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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